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之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要求，作为深圳市

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勤勉

尽职、独立判断原则，现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

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于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之独立意见 

经审阅本次董事会提交的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和相关资料，

充分了解被提名人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等情况后，我们认为本次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并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同意，不存在损害股东合法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利

益的情形。 

经审查，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具备履行董事职责的任职条件和工作经验，能够

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具备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资格。不存在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国家公务员。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提名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名单并提交公司

2019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之独立意见 

经审阅本次董事会提交的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履历表和相关资料，

充分了解被提名人教育背景、工作经历、任职资格等情况后，我们认为本次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并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同意，不存在损害股东合法利益，尤其是中小股



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经审查，独立董事候选人具备履行董事职责的任职条件和工作经验，能够胜

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具备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资格。未发现有《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独立董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超过 5 家上

市公司兼任独立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国家公务员。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名单,并同意在独立

董事候选人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提交公司 2019 年度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薪酬、独立董事津贴方案的议案》之

独立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薪酬、独立董事津贴是根据《公司章程》等公

司相关制度，结合公司经营规模等实际情况并参照行业薪酬水平制定。该方案制

定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薪酬、独立董事津贴

方案。 

 

四、《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之独立意见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是依据公司所处的行业、规模的薪酬水平，结合公

司实际经营情况确定的，可有效激励公司经营决策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

有利于公司的经营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对该事

项的审议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程序，合法有效。我们同意公司《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五、《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之独立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

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在保障资金

安全性，满足保本要求的前提下，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

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会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

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 7,5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适

时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一年以内银行投资

产品，并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由财务部负责具体操

作事宜。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孙政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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